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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醴农（种子）罚[2017]1号
	经营假种子案
	吴建文
	
	吴建文
	当事人经营的水稻种子没有标签和使用说明，依法认定为经营假种子
	当事人销售假种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假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没有标签的种子，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一、没收假种子102.65千克；
二、没收违法所得2500元； 

三、罚款10000元；

罚没款合计12500元。
	当事人已于2017年6月9日将罚没款12500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2017年6月29日
	当事人在整个案件的调查过程中积极主动配合，并及时主动尽力收回已销售出的假种子，有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的表现。在执法机关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的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递交了《关于申请减轻处罚额度的报告》。本机关依法予以采信当事人的申请报告，同意减轻6000元罚没款。

	2
	醴农（种子）罚[2017]2号
	销售的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案
	当事人醴陵市丰田农资经营部,
	
	吴志臣
	销售的“C两优755”水稻杂交种子标签标注内容与农业部种子管理局审定公告不一致


	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二十条之规定，依法认定当事人销售的“C两优755”水稻杂交种子为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当事人销售该“C两优755”水稻杂交种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属于销售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种子的违法行为，依法应当予以处罚。依据《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4000元整。

	当事人已于2017年7月12日将罚没款4000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6年7月10日


	

	3
	 醴农（种子）罚〔2017〕3号
	经营劣种子案
	醴陵市佳丰农资经营部
	
	张翠连
	当事人经营的标注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隆平高科”牌“准两优199”水稻杂交种子（NP16L015P3005/2016年11月）,经湖南省农作物种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验，发芽率为68%，判定该批次种子发芽率不合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一）项“下列种子为劣种子：（一）质量低于国家规定标准的。”之规定，依法认定涉案种子为劣种子。当事人经营涉案水稻杂交种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禁止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农业、林业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违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之规定，属于经营劣种子的违法行为，销售所得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生产经营劣种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涉案水稻杂交种子，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一、没收涉案水稻杂交种子277千克；

二、没收违法所得2544元；

三、罚款32470元；

罚没款合计35014元。


	当事人已于2017年8月9日将罚没款4000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7月27日
	2017年7月12日，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醴农（种子）告〔2017〕3号《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2017年7月13日，当事人向本机关提出了减轻行政处罚的申请。当事人称，及时和投诉农户进行了沟通，补偿了农户种子和现金价值43460元，使农户未受到实际损失，主动消除了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经本机关依法调查，当事人提出减轻行政处罚申请中陈述的对农户的补偿情节属实，予以采信。予以减免2万元罚款。

	4
	 醴农（农药）罚〔2017〕4号
	经营假农药案
	醴陵市创丰农资经营部
	
	谢志德
	经营的标称山东济南绿邦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20%敌草快农药，经检测不合格，依法判定为假农药。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种植业部分）》第十二条，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标签标注为生产日期为2017/03/06的“草立决”牌20%敌草快农药，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生产日期为2017/03/06 “草立决”牌20%敌草快农药4件；2、没收违法所得3200元；3、罚款3200元;
罚没款合计6400元。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7月3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已送达，当事人还未执行。

	5
	 醴农（农药）罚〔2017〕5号
	经营假农药案
	醴陵市军君农资经营部
	
	易利军
	经营的标签标注郑州先利达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烯啶·吡蚜酮”经检测不合格，依法判定为假农药。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5389.2元；

2、罚款5010.8元；

罚没款合计104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10400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09月11日 


	

	6
	 醴农（农药）罚〔2017〕6号
	经营假农药案
	醴陵市福隆农资经营部
	
	贺秋媛
	经营标签标注为：辽宁省大连广垠生物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经检测不合格，依法判定为假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标注为辽宁省大连广垠生物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实灵”牌井冈·香菇糖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628）294包；2、没收违法所得2850元；3、罚款7150元。罚没款合计10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10000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9月4日
	

	7
	醴农（农药）罚〔2017〕7号 
	经营劣质农药案
	醴陵市园丰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文连方
	经营的“阿特米ＴＭ”牌18%嘧苷素·噻呋酰胺农药(生产日期2017/05/01)经检验：噻呋酰胺质量分数，标明值12%、实测值3.2%。检验结论：该样品经检验，所检项目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不合格。依法判定为劣质农药
	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生产日期为2017/05/01 的“阿特米ＴＭ”牌18%嘧苷素·噻呋酰胺农药，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生产日期为2017/05/01 的“阿特米ＴＭ”牌18%嘧苷素·噻呋酰胺农药3994包；

2、罚款296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5824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9月28日


	

	8
	醴农（农药）罚〔2017〕8号
	经营假农药案
	醴陵市美农经济作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潘美玲
	经营标示为山东中诺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生产日期2017年2月6日），经检测不合格，依法判定为假农药。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违反了新修订前《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当事人的销售所得依法认定为违法所得。依照新修订前《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参照《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种植业部分）》第十二条，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生产日期为2017年2月6日的40%wp重茬宝土壤处理剂(多·福)农药581包；2、没收违法所得2912元；3、罚款2912元;罚没款合计5824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5824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9月6日
	

	9
	醴农（农药）罚〔2017〕9号
	经营劣质农药案
	醴陵市浦口镇甫华农资服务站
	
	黄甫华
	经营标称标注为：山东百士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百士威”牌72%农用硫酸链霉素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7年04月08日），经检测不合格，依法判定为劣质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标称标注为山东百士威农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百士威”牌72%农用硫酸链霉素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7年04月08日），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百士威”牌72%农用硫酸链霉素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7年04月08日）159包；2、没收违法所得304元；3、罚款2000元；罚没款合计2304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5824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9月6日
	

	10
	醴农（农药）罚〔2017〕10号
	经营假农药案
	醴陵市常军农资经营部
	
	谭开英
	当事人经营的标注为黑龙江省卫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8000 IU/微升苏云金杆菌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60331）进行抽样检验。2017年6月20日经湖南省农药检定所检验：参照Q/GHRR 29-2009标准检测，该样品中检出含有未经登记成分氯虫苯甲酰胺，判定为假农药。
	依据修订前的《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和《湖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种植业部分）》第十二条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992.50元；

2、罚款992.50元。

罚没款合计1985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5824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11月7日

	

	11
	醴农（农药）罚〔2017〕11号
	经营劣质农药案
	醴陵市恒发农资经营部
	
	周智
	当事人经营的“拂虫安”牌80%烯啶﹒吡蚜酮农药(生产日期2017/05/08)，经检验，所检项目不符合标明值要求，不合格。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之规定上述农药认定为劣质农药。
	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生产日期2017/05/08的“拂虫安”牌80%烯啶﹒吡蚜酮农药，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生产日期为2017/05/08的“拂虫安”牌80%烯啶﹒吡蚜酮农药7994包；

2、没收违法所得800元；

3、罚款14400元；

4、罚没款合计152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5824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9月28日  


	

	12
	醴农（农药）罚〔2017〕12号
	经营假农药案
	醴陵市南站农业生产资料经营部
	
	潘业平
	经营的标示为广东省立威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的“天龙TM”牌2.5%阿维菌素·高效氯氟菊脂农药（生产日期及批号：20170228），经检测：阿维菌素B1a质量分数未检出，判定为不合格。依法判定为假农药。


	当事人经营假农药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改正，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1、没收违法所得3500元；2、处罚款5000元；罚没款合计8500元。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10月25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已送达，当事人还未执行。

	13
	醴农（农药）罚〔2017〕13号
	经营假农药案
	醴陵市得力农资经营部
	
	潘自力
	经营的河北荣威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斩锄”牌200克/升敌草快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70228）经检验：百草枯阳离子的质量分数，实测值19.9%。依法判定为假农药。


	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标注为河北荣威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斩锄”牌200克/升敌草快农药（生产日期或批号20170228），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4800元；

2、罚款5200元；

罚没款合计10000元。


	当事人已于法定期限内将罚没款5824元缴至醴陵市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指定账号。
	 醴陵市农业局

                              2017年11月10日
	

	14
	醴农（农药）罚〔2017〕14号
	经营劣质农药案
	醴陵市颖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谢颖斌
	经营的河北博嘉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特拿TM”牌30%吡蚜·噻虫胺(有效期至/批号：有效期至20190420A48/20170421A023)农药，经检验，噻虫胺质量分数不符合标明值，不合格。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上述农药依法判定为劣质农药。


	当事人经营劣质农药的行为，违反了《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处罚。依照《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本机关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河北博嘉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特拿TM”牌30%吡蚜·噻虫胺(有效期至/批号：有效期至20190420A48/20170421A023)农药，并给予如下行政处罚：

1、没收河北博嘉农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特拿TM”牌30%吡蚜·噻虫胺(有效期至/批号：有效期至20190420A48/20170421A023)农药5597包；

2、没收违法所得2880元；

3、处罚款8000元；

罚没款合计108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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